
行政院農業委員花蓮區農業改良場

土壤團粒穩定度測量儀 1 套購置案規格表

一、需求明細：

1. 電動震盪主機

(1) 可於桌上操作。

(2) 至少含 8 個杯狀可容納樣品瓶之孔洞，可同時操作 8 組樣品。

(3) 可設定震盪模式，包含震盪 3 分鐘、連續震盪模式可以選擇。

(4) 電源供應可適用於 110 或 220V AC。

2. 篩網罐及不鏽鋼樣品瓶

(1) 至少 16 個不鏽鋼樣品瓶，口徑 64 mm ± 1 mm 高度 45 mm ± 1 mm，

需符合電動震盪主機使用。

(2) 至少 22 個篩網罐，網目孔徑 0.045/0.063/0.125/0.5/1.0/2.0 mm 至少各 1

個，網目孔徑 0.053/0.25 mm 至少各 8 個。

(3) 篩網罐尺寸口徑 39 mm ± 1 mm 高度 39 mm ± 1 mm，需符合不鏽鋼

樣品瓶使用。

二、廠商資格：一般儀器製造業、機械設備製造業、國際貿易業、機械批發業、

機械器具零售業、製造輸出業等相關業者。

三、交貨期限：廠商應於決標日起 60 個日曆天內，將採購標的送達本場指定地點，

完成交機、功能測試及教育訓練工作，且測試結果符合契約規定。

四、交貨地點：送達花蓮縣吉安鄉吉安村吉安路 2 段 150 號之指定地點。

五、遲延履約：逾期違約金，以日為單位，按逾期日數，每日依契約價金總額 1‰

計算逾期違約金。

六、保固期限：驗收完成後保固一年 (不含消耗性零件)。

七、交貨時應檢附之證明文件：

1. 原廠出廠證明文件

2. 保固書

3. 使用說明書或操作手冊(中英文各1份)

4. 如為進口儀器，應另檢附進口證明文件

八、付款方式：驗收完成後一次付清。

九、本案聯絡人：簡梓丞先生，電話 03-8521108#3702。


